中共宿迁市环保局党组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群众满意度
测评实施方案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在学习实践活动基本结束时，要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实际效果和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的实际成效，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现根据市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和督导组新的要求，结合我局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和组织群众满意度测评的有关要求，围绕“全力提高环保社会满意度”主题，在扎实做好集中学习、调查研究，对照检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完善制度三个阶段工作基础上，坚持学习实践活动的实践特色，把群众认可、群众满意作为学习实践活动成效的标准，通过测评，检验成果、查找不足，进一步征求群众意见、改进工作，努力使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真正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测评工作坚持群众评判、科学合理、客观公正和简便易行的原则。

二、测评的主要内容
群众满意度测评主要围绕学习实践活动提出的目标和要求，了解党员干部群众对市局和局领导班子学习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和解决群众反应强烈、影响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的满意度。测评的具体内容详见《市环保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群众满意度测评表》和《群众满意度测评意见和建议表》。

三、参评人员范围
（1）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离退休干部代表；（2）直属单位中层以上干部；（3）各县（区）环保局的主要负责人；（4）行风监督员与服务对象代表。

四、测评方式及计算方法
1、测评方式。召开测评大会，参加的对象是：局机关全体全体干部职工和离退休干部代表，直属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各县（区）环保局的主要负责人，行风监督员与服务对象代表。

2、计算方法：

（1）计算全部参评人员对于两项“总体评价”和每一项个体测评内容的满意结果，选择“好”、“较好”的计算为“满意”；

（2）以简单平均的方法，分别计算出“组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情况”具体评价和“解决突出问题情况”具体评价的满意率；

（3）对“组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情况”和“解决突出问题情况”两个项目，将“总体评价”和“具体评价”的满意率结果，分别按50%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出两个项目满意率的最终结果。

五、测评工作的组织实施
1、根据市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测评方案和督导组的要求，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本实施方案并在市委督导组指导下组织实施。

2、拟定8月12日，由市局党组召开测评大会，局主要领导通报学习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和整改落实方案的主要内容及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测评。

3、满意度测评表由督导组负责收回统计；群众满意度测评意见和建议表由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梳理汇总，报督导组；致各县（区）环保局的主要负责人、服务对象及有关方面代表的函，由督导组和市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共同署名。反馈的函件，不拆封，集中送督导组。测评结束后，向市委督导组报送测评工作小结。

4、群众满意度测评情况将采取适当方式向局党员干部通报，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市环保局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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